
郑州市将考核成绩好坏作为官员
晋升依据

。

维护百姓合法权益
，

是改革开放以来
最鲜明的一大立法主线

。

从上世纪八九十
年代的

《

民法通则
》、《

消费者权益保护法
》，

到近年的
《

物权法
》、《

劳动合同法
》，

这一立
法追求不仅沿袭至今

，

而且日益贴近民生
，

创造了最温暖人心的法律财富
。

1986

年
：《

民法通则
》

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民事法律
，

在
改革开放之初便已纳入重点立法方向

。

上
世纪

80

年代中期
，

尽管
《

经济合同法
》、《

婚
姻法

》、《

继承法
》

等一些单行民事法律已经
出台

，

但规范民事活动共性问题的民事基
本法依然在审慎的审议之中

。

1986

年
4

月
，

我国
《

民法通则
》

问世
。

《

民法通则
》

引入的一系列现代民法概
念和民法原则

，

让普通百姓的日常民事活
动进入到了有法可依的时代

。

据测算
，

改革开放之初
，

在法院受理的
案件中

，

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约各占一半
。

《

民法通则
》

颁行后
，

很快成为司法实践中
运用最为频繁的法律之一

，

民事诉讼案件
也随之攀升

。

时至今日
，

民事诉讼已在各类
诉讼中占绝对多数

，

与刑事诉讼的比例达
到了

7

：

1

左右
。

尤为重要的是
，《

民法通则
》

所倡导的
“

自愿公平
”、“

等价有偿
”、“

诚实
信用

”

等现代民法理念
，

深刻改变了人们处
理日常事务的行为方式

。

30

年前
，

我国法院受理的民事诉讼几
乎都是离婚案

，

而与公民权益密切相关的
其它类型诉讼寥寥无几

。

时至今天
，

赔偿
、

继承
、

债权
、

知识产权
、

隐私权
、

肖像权
、

姓
名权

、

相邻关系等等
，

纷繁复杂的各类民事
案件纷纷出现在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立案
种类中

。

30

年前
，“

息讼
”、“

无讼
”

的传统观念根
深蒂固

，

百姓遇到民事纠纷时
，

找派出所
、

居委会
、

单位之类的组织协调解决司空见
惯

，

或者干脆忍气吞声了事
，

唯恐走上法庭
会

“

伤了和气
”、“

没了面子
”。

时至今日
，

不
要说借钱不还

、

东家楼房挡了西家阳光之

类的纠纷要在法庭上见分晓
，

即使是邻里
口角时有一方言词过激

，

都有可能被对方
以人格尊严受损的名义告上法庭

。

这些变化生动地证明
，《

民法通则
》

在
为百姓合法权益提供强大法律支持的同
时

，

也唤醒了百姓的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
，

为国家法治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
。

由于当年立法条件所限
，

法条过于原
则

、

简单的
《

民法通则
》

近年引起一些争议
，

随着
《

合同法
》、《

物权法
》

等重要的民事法
律相继出台

，

一部更加完善的民法典已呼
之欲出

，

并最终取代
《

民法通则
》。

但
《

民法
通则

》

所作出的立法贡献将珍藏在改革开
放

30

年的历史记忆中
。

1993

年
：《

消费者权益保护法
》

上世纪
90

年代中期
，

在人们日常生活
中家喻户晓的法律

，

莫过于
《

消费者权益保
护法

》。

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
，

中国消费者
如果购买了假冒伪劣商品或接受了低劣粗
暴的服务

，

绝大多数都是忍气吞声
。

直到
1993

年
10

月
《

消费者权益保护法
》

问世后
，

这种现象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
。

1995

年
3

月
25

日
，

即
《

消费者权益保
护法

》

正式实施后的第
２

年
，

一位
23

岁的
山东青年专程来到北京隆福大厦购买了两
副假冒

“

索尼
”

耳机
，

随后理直气壮地要求
商家双倍赔偿

，

其依据就是
《

消费者权益保
护法

》

规定的
“

损一赔二
”

原则
。

这一事件震
惊社会

，

而事件的主人公就是日后被消费
者视为英雄

、

又被许多商家斥为
“

刁民
”

的
王海

。

戴着墨镜
、

不断化妆
、

行踪神秘的王
海成了新闻人物

，

由他开创的职业打假行
为

，

更是召来了众多追随者
，

最终在上世纪
90

年代后期形成了独特的
“

王海现象
”。

与
“

王海
”

们传奇式的职业打假相比
，

《

消费者权益保护法
》

为普通消费者提供更
多的是一种自我保护能力

。

在此之前
，

还没
有任何一部法律像

《

消费者权益保护法
》

这
般

，

在坊间被频繁传诵
，

也没有任何一部法

律像
《

消费者权益保护法
》

这样
，

强烈唤醒
了百姓的维权意识

，

催动越来越多的消费
者勇敢拿起了维权的法律武器

。

统计表明
：《

消费者权益保护法
》

正式
实施第一年的

1994

年
，

全国各级消费者协
会受理了约

41

万起消费者投诉
。

截至
2004

年
6

月
，

各地消费者协会已受理了
825.35

万件投诉
，

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
60.42

亿元
。

另有调查表明
：

昔日消费者遇
到权益受损时

，

每
10

人中仅有
1

人会投
诉

，

如今每
10

人就会有半数运用法律去争
取权益

。

更深刻的变化在于
：

十多年前
，

消费者
投诉往往集中在价值两千元以上的商品

，

投诉类型也较为单调
。

时至今日
，

不仅大小
商品

、

各色服务都已纳入消费者挑剔的目
光

，

挑战垄断行业
、

质疑
“

霸王条款
”

之类的
维权行动亦是层出不穷

，

甚至出现了为一
分钱

、

一角钱诉诸法庭的案例
。

这种不计成
本的维权诉讼虽存在诸多争议

，

但它从另
一个侧面生动地证明

：

中国消费者的维权
观念

，

已经从单纯索求经济赔偿的物质层
面

，

跃进到了捍卫消费尊严的精神层面
。

而
这

，

正是一个社会实现公平理想
、

公正道德
的民意基础

。

“

消法
”———

中国百姓送给
《

消费者权
益保护法

》

如此亲昵的
“

别名
”，

以表达他们
的喜爱和感激之情

，

也正是这部法律
，

帮助
昔日

“

沉默的羔羊
”，

真正找到了
“

上帝
”

的
感觉

。

2007

年
：《

物权法
》

倘若要评选最受百姓关注
、

与百姓利
益联系最为密切的法律

，《

物权法
》

无疑具
有最强的竞争力

。

在中国立法史上
，

还没有
一部法律像

《

物权法
》

这般
，

让全体公众倾
注了如此高涨的热情

、

如此深厚的期待
，

并
持续数年成为街谈巷议的公共话题

。

仅仅在五六年前
，

这番高温不褪的
“

物
权法热

”

还难以想象
。

2002

年年底
《

物权法
》

草案首次露面前
，

中国所有与物权有关的

法律中都没有
“

物权
”

两字
，

普通百姓更是
压根不知

“

物权
”

为何物
，

而在计划经济的
传统意识中

，

私有财产似乎也永远带着难
以启齿的

“

原罪
”。

《

物权法
》

从
1993

年酝酿起草到
2007

年
3

月正式出台
，

其走过了长达
14

年的立
法之路

。

自
2002

年底提交初审后
，

物权法
草案两度推迟出台

，

先后审议
8

次
，

创下了
中国立法史上审议次数之最

。

与此同时
，

在
《

物权法
》

立法过程中
，

既有物权知识和观
念的启蒙

，

又有公布法律草案后的
“

全民参
与立法

”

浪潮
。

而物权立法必然牵扯的诸多
复杂矛盾和利益冲突

，

又引发了我国立法
史上最大规模的争议

，

大到立法方向是否
违宪

，

小到小区车库归属
，

物权法草案的每
个细节几乎都陷入了争论旋涡

。

经过多方博弈
、

反复平衡后出台的
《

物
权法

》，

被视为
“

走向市场经济的里程碑
”。

但在这些宏大意义之外
，《

物权法
》

对普通
百姓而言更多意味着是一部

“

安居乐业之
法

”、

一纸
“

公民财产权利保障书
”。

《

物权法
》

不仅确立
、

细化了私人财产
所有权的保护机制

，

而且针对现实的民生
问题

，

设计了种种捍卫百姓利益的
“

权利
方案

”。

其中既有惠及农民的土地承包经
营权

、

宅基地使用权等物权制度
，

也有破
解小区物权冲突

、

维护城市业主权益的制
度安排

。

而
《

物权法
》

的国家征收制度所追
求的

“

百姓权益精细化
”，

更是直面现实生
活中危害公民财产权较为突出的非法征
地

、

不公拆迁等现象
……

所有这一切
，

都
让人们感受到了权利的阳光和法律的温
暖

。

2007

年出台的
《

物权法
》，

在为法制现
代化和民法典的制定奠定一块重要基石的
同时

，

必将成为支撑民间社会和谐有序的
最重要的生活法则

，

亦将成为普通百姓最
经常运用的维权武器

，

在公权力面前竖起
私权利保护之墙

。

从更深的层面而言
，《

物权法
》

不仅贡
献了一套财产权利规则

，

也将进一步激
活

、

更新全社会的财产观念和权利意识
。

因为
《

物权法
》

的诞生
，

财产权从此不再蒙
羞

，

而是成为光明正大
、

不容侵犯的神圣
权利

。

2007

年
：《

劳动合同法
》

与物权立法相似
，《

劳动合同法
》

的制定
亦是近年来举国关注的事件

，

它涉及亿万劳
动者是否能用契约的方式将其合法权益固定
下来

，

并引发了迄今为止最为激烈的立法博
弈

。

2005

年年底
，

对劳动者实行
“

倾斜
”

保护
的劳动合同法草案提交一审

，

旋即招致褒贬
不一的争议声浪

。

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
，

各方
面意见激烈对抗

。

立法机关于
2006

年
3

月公布法律草案
“

开门立法
”，

并收到
19

万多件立法意见
，

这一数据创造了改革开放后全国人大立法
史的新纪录

。

尤为重要的是
，

普通劳动者的
立法意见占据

65%

的比重
，

弱势的劳工阶
层正是借此充分表达了其利益诉求

，

这对
日后的立法走向影响深远

。

2007

年
6

月
，

历经四审的
《

劳动合同
法

》

诞生
。

事实上
，《

劳动合同法
》

正式实施前后
，

尽管出现过
“

劝辞门
”

之类的规避
、

抵触法
律事件

，

但几乎所有的用人单位都开始接
受

《

劳动合同法
》，

新劳动合同制度的全面
推行已是不可阻挡的大势

，

假以时日
，

必将
对全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

。

《

劳动合同法
》

诞生后
，《

就业促进法
》、

《

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
》

相继出台
，《

社会保
险法

》

草案也进入了审议程序
……

这些紧
扣民生问题的社会立法

，

也是百姓手中弥
足珍贵的维权武器

。

从历史的观点看
，《

劳动合同法
》

或许
是中国立法理念转型的一个重要拐点

。

改
革开放行进至今

，

已面临利益博弈不断加
剧

、

民生问题日益突出等问题
，

如何迈向以
社会公正

、

民生保障为主旨的改革时代
，

《

劳动合同法
》

以自己的方式作出了回答
，

也
为未来留下了丰厚的精神启示

。

2008

年
12

月
1

日星期一农历戊子年十一月初四

阿计

关注民生贴近民生的立法取向
6

版
7

版
7

版
6

版

喝酒喝出祸事
，

4

种情形酒友有可能要
承担责任

。

一男子酒后摔倒死亡酒友被判赔南京
：500

市民莫名其妙成被告 风险代理也须防范
“

风险
”

在风险代理中
，

代理人可能获得高
额费用

，

但同时也直接面对风险
。

每季度第一次常务会议前先上法律课
因身份证信息外泄背上

2000

多
万元贷款

。

http : / / www ．workercn ． cn

改革开放三十年经典立法回眸
②

(

左图
)

北京左家庄地区劳动与
法律部门按照

《

劳动合同法
》，

组织百
余名来京务工人员与用人单位签订了
劳动合同

。

图为工作人员现场为双方
解答签订劳动合同时遇到的问题

。

戴冰摄

近日
，

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就一起
老年人在扭秧歌时发病死亡的案件作出
终审判决

。

60

多岁的张老太在参加北京某医疗
器械公司组织的答谢会

，

在扭秧歌过程
中突发心脏病

，

经抢救无效死亡
。

张老太的家属将答谢会的组织者北
京某医疗器械公司告上法庭

。

北京某医疗器械公司专门从事医疗
器械的生产经营

，

附近的居民尤其是退休
老人

，

经常到该公司进行免费理疗治疗
。

2007

年
5

月
5

日
，

该公司发出通知
：

“

2007

年
5

月
7

日举办答谢会
，

凡患有高
血压

、

心脏病
，

年龄过高及行动不方便者
不能参加

。 ”

2007

年
5

月
7

日
，

以往一直在该公司
进行理疗治疗的张老太来到该公司参加答
谢会活动

，

在扭秧歌过程中突然晕倒
。

随

后
，

张老太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
，

诊断为心
源性休克

、

急性心肌梗死
，

于
2007

年
5

月
8

日死亡
。

张老太的家属认为
，

由于该公司组织
活动参加人员过多

，

提供的场地及通风设
施对于进行上百人的活动不适宜

，

且该公

司工作人员在抢救张老太时采取了不当的
抢救措施

，

导致其因抢救不及时去世
。

故
向法院提出人身损害赔偿诉讼

。

公司认为
，

他们确实于
2007

年
5

月
7

日组织了一些活动
，

由参加活动的人自愿
表演节目

，

但在活动前
，

公司已经发出了通

知
，

提醒患有心脏病
、

年龄大
、

身体不好的
人不要参加活动

。

张老太晕倒后公司采取
了及时的救助措施

，

已经尽到了救助义务
，

对其死亡没有过错
。

法院经审理认为
，

张老太确实是在参
加该公司组织的活动中

，

因突发性心脏病

死亡
，

而对于这一事件的发生
，

双方当事
人均不可能预见

。

该公司组织活动前已
告知相关参加人

，

因身体原因不能参加
的事项

，

在整个活动期间该公司不存在
过错

，

在张老太昏倒后亦积极进行了救
助

，

故该公司对于张老太的死亡没有过
错

。

法院同时认为
，

该公司为举行庆祝
活动召集老年人搞秧歌表演

，

这一做法
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风险

。

而且该公司是
活动的组织者

、

受益人
。

从公平的角度出
发

，

其亦应当给与死者家属适当的补偿
。

据此
，

一中院依据公平原则
，

综合考察
当事人的受损害程度

、

各方当事人的经济
能力以及符合社会公平观念的各种因素

，

确定该公司分担一定责任
，

遂终审判令该
公司赔偿张老太家属医疗费

、

丧葬费
、

精
神抚慰金共计人民币

2.8

万元
。

老人扭秧歌突发心脏病
法院判组织者适当赔偿

郭京霞

法律术语简介
相邻关系

相邻关系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
毗邻不动产的所有人或使用人

，

在行使
占有

、

使用
、

收益
、

处分权利时发生的权
利义务关系

。

也就是在所有人或使用人
在占有

、

使用
、

收益
、

处分权利时发生矛
盾的

，

应当运用法律调节彼此间的矛盾
，

使他们有权从邻方得到必要的便益
，

并
防止来自邻方的危险和危害

。

同时
，

对各自所有权的行使也应有
所节制

，

不能损害邻方的合法权益
。

因
此

，

相邻关系实际上是在斟酌相邻各方
的利益和公共秩序后

，

对行使所有权的
一种限制或节制

。

享有地上权的人
，

也应
适用相邻关系的法律规定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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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规定
：“

不动
产的相邻各方

，

应当按照有利生产
、

方便
生活

、

团结互助
、

公平合理的精神
，

正确处
理截水

、

排水
、

通行
、

通风
、

采光等方面的
相邻关系

，

给邻方造成妨碍或损失的
，

应
当停止侵害

，

排除妨碍
，

赔偿损失
。 ”

物权
物权指自然人

、

法人直接支配不动
产或者动产的权利

，

包括所有权
、

用益物
权

（

使用
、

收益
）

和担保物权
。

不动产指土
地以及建筑物等土地附着物

；

动产指不
动产以外的物

（

如汽车
、

家用产品
）。

物权是民事主体在法律规定的范
围内

，

直接支配特定的物而享受其利益
，

并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利
。

物权具有绝对支配权特点
。

物权
是财产所有者直接支配的权利

，

既物权
人可以依自己的意志就各种属于自己的
物直接行使权利

，

无须他人行为的介入
。

如财产所有者可以将他的财产进行赠
与

、

慈善事业
、

投资
、

消费
、

为他人的债
务

、

贷款担保
……

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
，

国家和他人不得干预
。

物权是财产权
。

物权直接体现为财
产利益的权利

，

财产利益包括对物的利
用

、

物的归属和就物的价值设立的担保
。

我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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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实施
，

就是规范物
的所有权归属问题

。

物权法的要义说白
了一句话

，

我们这个世界是由物质构成
的

，

那么这些物质属于谁
？《

物权法
》

对此
作出了回答

。

原罪
原罪一词来自基督教的传说

，

它是
指人类生而俱来的

、

洗脱不掉的
“

罪行
”。

圣经中讲
：

人有两种罪
———

原罪与本罪
，

原罪是始祖犯罪所遗留的罪性与恶根
，

本罪是各人今生所犯的罪
。

劳动契约
契约从字面意思讲

，

契
，

是指证明买
卖

、

抵押
、

租赁等关系的有效文书
。

如契
据

，

房契
。

约
，

是双方本着自愿
、

公平
、

平等的
原则的一种约定

。

相关各方共同订立
并遵守的条约文书就是契约

。

从现代法律意义上讲
，

契约和协议
、

合同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述
，

或者说
，

契
约

，

又称协议
、

合同
。

契约是两人以上
相互间在法律上具有约束力的协议

。

劳动契约
，

即劳资双方就劳动关系中
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

，

以书面合同的形式
将其确定下来

，

如资方应按时发放劳动者
工资

、

提供安全生产条件
、

为劳动者缴纳
社会保险

……

劳方应遵守劳动纪律
、

企业
规章等

，

一旦发生纠纷
，

劳动契约即成为
双方寻求司法救济和保护的凭证

。

立法话语权
立法话语权

，

即在一项关乎全社会不
同利益群体的立法活动中

，

不同利益群体
的代言人在表达本群体的意见主张时

，

在
立法程序

、

社会传媒
、

公众舆论等方面所
占的话语份额

。

能够顺利表达者称之为享
有立法话语权

，

反之称之为
“

失语
”。

立法话语权可以通过利益表达权影
响立法走向

，

甚至通过立法话语权使立法
行为向有利于自己的利益倾斜

。 （

陈明
）

(

下图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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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城市拆迁
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规范

。

图为南京
老城区因城市建设发展而面临拆迁
的市民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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